花溪区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普惠托育服务收费管理，规范托育机构收费行为，保障送托家庭和托育机构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 》（国卫人口发﹝2019﹞58号）、《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函〔2020〕29号）、《贵阳市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贵阳贵安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筑府发〔2023〕18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规范普惠托育机构收费项目 
普惠托育机构除收取保教费、伙食费、取暖费及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外，不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其他费用。区卫生健康局将会同市监部门加强对普惠托育机构收费行为的监管，定期向社会公布普惠托育机构名录，收费标准等相关情况。
2、 明确普惠托育机构限价指导
普惠性托育服务收费接受政府指导，收费标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调整。普惠托育机构的保育费应统筹考虑政府投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办托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体现公益性和普惠性。区卫生健康局、区发展和改革局联合对保育费最高限价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自觉接受社会查询和监督，并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人每月保育费收费（不含伙食费，下同）全日托（不少于8小时）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混合班）应分别不高于统计部门公布的本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年收入/12折算到月）的70%、60%、50%；同一机构半日托（不少于4小时）收费不得超过全日托相应标准的50%；计时托收费不得超过全日托折算到日标准的20%，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
三、实行普惠托育机构收费备案 
普惠托育机构在报备保育费标准时，应提交保育费收费标准备案报告至区卫生健康部门，区卫生健康部门在收到备案资料后转区教育部门、市监部门同步备案。备案后的收费标准不得随意变动，确需变动的按相关程序进行备案。普惠托育机构应在醒目位置通过设立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形式，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自觉接受幼儿家长和社会的监督。
四、强化普惠托育机构收费监管 
区级卫生健康部门每年向社会公布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名单及收费标准，开通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对不按规定备案保育费收费标准、报备收费标准提供虚假资料、拒不履行收费备案法定程序、未实行收费公示、出现典型乱收费行为的机构，令其限期整改，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取消其普惠性托育机构资格。
目前结合花溪区实际情况，参照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收费相关规定，花溪区普惠托育机构保育费收费限价试运行一年后，由普惠托育机构对其保育费进行成本测算，报区卫健、区价格、区财政主管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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